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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臨床心理學應用與實務課程見習辦法 

108年 4月 26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外實習委員會修訂 

 

第一條、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使本系大學部學生增加對臨床

心理學在實務機構應用的認識，促進其對所學知識的具體化應用的認

知，訂定本系「臨床心理學應用與實務課程見習」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臨床心理學應用與實務課程見習目標如下： 

一、 使學生將其已修習之臨床心理相關知識與技巧，運用到見習機構的臨

床服務工作上，將所學之理論知識與見習經驗整合。 

二、 熟悉與瞭解見習機構專業團隊之協調運作以及跨領域共同照護個案

的模式，掌握臨床心理師之工作責任與角色功能。 

第三條、 見習資格：                                                                   

本系大學部學生需修習通過本系核心 (必修) 課程和心理衡鑑課程，且成

績及格後，始得修習此課程，並至符合規定的相關見習機構進行見習。 

第四條、 見習期間：                                                                            

見習課程執行期間為每年暑假(以每年七月至九月間為原則)，實際見習時

間由見習機構決定。 

第五條、 見習規定： 

一、 見習生應與學校實習督導老師討論後，自行申請見習機構。 

二、 見習期間見習生應於規定時間於見習機構進行見習，應遵從單位主管之

指導，參與單位重要活動及會議，遵守單位工作規範。 

三、 見習課程內容依據見習機構與本系所訂的見習計畫而訂。見習時數至少

達 160 小時為原則，共 3 學分，見習期間並接受每周至少 1 小時的團體

或個別督導。 

第六條、 見習機構單位： 

一、 見習機構在國內應為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海外機構應為該國中央

主管機構認可之機構，且經過本系認可，可包括下列單位： 

（一）醫療機構 

（二）社區性心理衛生中心 

（三）心理治療所 

（四）煙毒勒戒所、法務部所屬戒治所及依心理師法第十條規定經主管

機關認可之機構。 

二、 臨床督導應具備之資格：取得臨床心理師執照，並具備臨床經驗兩年以

上者。若各醫院有更嚴格規定，則以實習單位要求規定為之。 

第七條、 見習成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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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核內容包括見習生之見習（學習）態度、敬業精神、合作表現、出缺

席情形、見習報告等。 

二、 見習成績由見習機構督導與授課教師共同評定，見習機構督導之評分佔

50%，學校督導之評分佔 50%。考核以學期為單位，60 分為及格。 

三、 見習生見習期滿時，由見習機構（含專業督導）填寫本系擬定之考核評

量表，逕寄授課教師。 

四、 授課教師得視見習機構需要，至見習機構進行訪視，評估學生見習狀況

和表現。 

第八條、 見習機構對見習生的要求及權利義務之約定，應訂定書面契約，以確保

見習生與機構之權益。 

第九條、 見習生需嚴格遵守專業倫理及見習機構相關之專業倫理守則。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並經院、校課委會通過後，提送教務處備

查，修正時亦同。 


